江苏省农艺师资格条件(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资格标准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知识，以及本专业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和法规，了解相关专业知识及本专业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和市场发展需求；能将新技术成果应用于工作实践，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专业的生产计划、规划，提出科研、推广项目、工作方案并参加实施；有较丰富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解决生产或科研中本专业有一定难度的技术问题，业绩较显著，并取得有一定价值的科技成果，或在引进、消化、吸收、推广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发展产业化经营，推进依法治农中取得较好效益；公开发表、出版本专业有一定水平的专业性文章、论文、著作；有指导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能力；能运用外语和计算
机获取信息及进行学术交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从事作物、园艺、中草药、蚕桑、食用菌等的良种选育、引进、繁殖、栽培、耕作改制、生长调节剂、土壤调查、土壤肥料测试、土壤改良与利用、肥料利用及新型肥料研制与开发、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土壤环保、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和防治、植物检疫、农药质量及残留量检测、农药与植保机械的开发与应用、农业环境质量检测、管理与保护、蚕茧收烘、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工及相关专业的规划、设计、技术研究与推广和科技管理与教育、服务体系建设、农业法制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年度考核均为合格(称职)以上。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在规定的年限上延迟申报。
    (一)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基本称职)及以下或受警告处分者，延迟1年以上。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者，延迟2年以上。
    (三)伪造学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延迟3年以上。
    第四条  学历、资历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报农艺师资格：
    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或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４年以上。
    (二)获得农业或相关专业以下学历(学位)者，经考核合格，可初定农艺师资格：
    1.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2.获得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３年以上。
    第五条  继续教育要求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要求，结合实际专业技术工作需要，参加继续教育，达到规定的要求。

                         第三章  评审条件

    第六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以及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熟悉本专业有关的技术标准、技术规程和技术规范等；了解《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种子法》、《产品质量法》、《江苏省实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植物检疫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江苏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与本专业有关的法律、法规；了解本专业及相关专业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和市场需求。
    第七条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要求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作物、园艺、中草药及食用菌栽培和良种选育、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工、农业教育、农业环保、农业执法、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完成市(厅)级以上下达的项目；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承担县级下达的项目。
    2.参与市以上有关法规、条例的起草或参加撰写本专业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技术规程或产品标准。
    3.参加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或本专业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年度计划、技术规范、规程３项以上。
    4.参加选育当地1种以上作物优良品种，或参加１个以上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的引进、转化与推广工作。
    5.参加当地１种以上作物的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的试验、示范与推广。
    6.参加当地耕作改制、优化布局、调整种植结构或进行多种形式间套混作或立体农业栽培技术的开发研究与推广应用。
    7.参加当地优化农业生态体系内资源合理利用及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态种植技术(模式)的开发、研究与推广。
    8.参加研制、生产1种以上新产品，或在农产品贮藏保鲜、加工环节中引进或改进１项以上新技术、新工艺。
    9.参加1种作物较大面积的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生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标准化示范区的规划、设计、实施和技术指导工作。
    10.参加县以上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农业环境检测站、种子质量检测站化验室的建设与计量认证，承担农业环境质量、农产品及种子质量检测。
    11.参加2种作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技术开发和推广工作。
    12.从事农业及其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管理、教育培训、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执法等业务技术工作。
    13.参与运用信息技术在农业范围内进行数据信息综合处理、分析预测等。
    (二)从事土地利用和土壤肥料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完成市(厅)级以上下达的项目；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承担县级下达的项目。
    2.参与市以上有关法规、条例的起草或参加撰写本专业的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技术规程或产品标准。
    3.参加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或本专业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年度计划、技术规范、规程3项以上。
    4.参加本地区土壤资源、地力普查及普查资料的分析整理总结工作。
    5.参加县以上土壤肥料中心化验室的建设与计量认证、土壤肥力动态监测、土壤理化现状化验分析与肥料质量检测。
    6.主持1种主要作物肥料运筹、平衡施肥及配套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并提出1项有价值的复混(合)肥料的配方建议。
    7.参加当地各种新型肥料及生化制剂应用技术的研制开发与推广。
    (三)从事植保、植检及农药、药械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完成市(厅)级以上下达的项目；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承担县级下达的项目。
    2.参与市以上有关法规、条例的起草或参加撰写本专业的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技术规程或产品标准。
    3.参加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或本专业的发展规划与实施方案、年度计划、技术规范、规程３项以上。
    4.参加本地区主要作物病、虫、草、鼠及其他有害生物或天敌种类或植物检疫对象普查的规划、实施与材料分析总结。
    5.参加当地农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及迁飞性害虫和气流传播病害的监测与预测预报。
    6.参加研究制定和推广1种以上作物病虫草鼠害的综合防治配套技术或1种无害化病虫草鼠害防治配套技术或1种以上植物检疫对象的综合治理扑灭配套技术。
    7.参加当地植物检疫的产地检疫、调运检疫及对国外引种材料进行疫情监测，或参加本地区无检疫对象种苗基地规划设计、管理和技术指导及植物检疫执法管理工作。
    8.参加推广2种以上防治病、虫、草、鼠害新技术的应用，或参加对病虫测报技术或工具进行１项以上的改进。
    9.参加研究开发1种以上农药新品种、新剂型的配方和应用技术，或2种以上新农药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或对植保机械应用技术提出2种以上改进方法。
    10.参加当地2种以上主要病虫草抗药性的监测工作，并进行抗药性病虫草的防治。
    11.参加农药质量监测或农药生物测定或作物、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
    (四)从事蚕桑专业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加完成市(厅)级以上下达的项目；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承担县级下达的项目。
    2.参与市以上有关法规、条例的起草或参加撰写本专业的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技术规程或产品技术标准。
    3.参加制定本地区、本部门范围内蚕桑(蚕种)生产、试验示范、技术推广等规划３项以上。
    4.参加本地区或本部门大规模的蚕种或蚕桑生产和技术推广工作。
    5.参加选育桑、蚕新品种或引进１个以上桑、蚕优良品种的推广工作。
    6.参加蚕种冷库管理和技术工作或参与较大规模的蚕茧收烘处理、技术管理和产业化经营工作。
    7.参与规划、实施蚕茧或桑苗生产基地建设。
    第八条  业绩、成果要求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从事作物、园艺、中草药及食用菌栽培和良种选育、农产品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保鲜与加工、农业教育、农业环保、农业执法、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县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获本专业发明专利(发明人或主要参加者)，产品经有关部门批准生产、使用，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3.作为主要参加者起草市级以上有关法规、条例1项以上；或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撰写国家、行业、地方企业产品技术标准1项以上，并经有关部门批准颁布。
    4.参与制定的生产、技术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以及年度计划、技术规范、规程，在技术上有所创新，经上级主管部门认可，并经市级以上同行专家论证通过，在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
    5.参加选育1个以上优良新品种或参与引进的１个以上新品种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审定通过或登记，得到推广应用，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或参与研制的1个以上新产品，获得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评审认定为优质或名牌产品。
    6.参加2种以上主要作物的制种基地或良种(种苗)繁育基地建设，种(籽)、苗木批量生产的各项指标均达到规定标准或合同指标，并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的验收。
    7.参与规划、设计、管理的优质农产品基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标准化示范区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产品品质明显提高，经济效益增长10%以上。
    8.参与开发、推广的优质、高产、高效配套栽培技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生态种植技术，或省工节本、增加产品附加值的贮藏、保鲜、加工技术应用面，省、市、县、乡各级分别占本人服务范围内适用该项技术的10%、20%、30%、40%以上。
    9.承担的种子、农产品质量、农业环境质量检测工作，检测样品数达到当地同类人员检测的平均数，并未出现过质量责任事故，测定误差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10.参与农业综合服务工作、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管理制度、兴办服务体系、转化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档案、加强技术培训和农业教育与管理及农业执法等方面作出较大成绩，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认可或表彰。
    11.参加运用计算机进行的信息综合分析处理或预测结果等，在指导生产、提高效率、增加效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市级以上同行专家的鉴定认可。
    (二)从事土地利用与土壤肥料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县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获本专业发明专利(发明人或主要参加者)，开发的肥料产品经有关部门批准生产、使用，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3.参与制定的肥料生产、土肥技术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市级以上同行专家论证通过，并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4.参加县以上土壤资源、地力普查的结果，经省级鉴定通过，其承担的工作对当地制定生产规划、指导农业生产发挥重要作用。
    5.参加制定的本地区土壤改良、中低产田改造、耕地修复、农田保护区等规划，所提出的建议被同级政府采纳后，土壤肥力等级较改良前提高0.5～1个等级，农作物产量或农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提高。
    6.承担的土壤肥力测试、肥料质量检测、土壤、农产品有害物质检测、土壤肥力动态监测的样品数达到当地同类人员检测的平均数，并未出现过质量事故，测定误差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对检测、分析方法提出改进，并被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认可或采用。
    7.参加研究开发各种新型肥料及生化制剂１种以上经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登记证，并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或参与开发的2种以上配方肥料，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鉴定通过，且推广面积省、市、县、乡各级分别占适用面积的10%、20%、30%、40%以上。
    8.参加的作物肥料运筹、平衡施肥及配套技术研究，经市内同行专家鉴定通过，且推广应用面积省、市、县、乡各级分别占适用面积的10%、20%、30%、40%以上。
    (三)从事植保、植检及农药、药械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县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获本专业发明专利(发明人或主要参加者)，产品经有关部门批准生产、使用，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3.参与制定的植保、植检技术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技术规范、规程，在技术上有所创新，经上级主管部门或市级以上同行专家论证通过，并在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
    4.承担的主要作物病虫鼠害的短、中、长期预报，准确及时，无错报、漏报事故，准确率在市内平均水平以上；改进的测报技术、办法、工具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市级以上同行专家认证通过，并在应用中发挥作用。
    5.参加研究制定和推广的病虫草鼠或植物检疫对象综合防治配套技术或新技术，新农药的控害效果、经济效益比原有技术提高10%以上，推广面积省、市、县、乡各级分别占适用面积的10%、20%、30%、40%以上，或在一个乡(镇)范围内扑灭检疫性病虫的发生。
    6.承担的农作物病虫草鼠及有害生物种类、发生程度、为害等级的普查结果，或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范围、面积的普查结果，对制定规划、划定疫区、控制扩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经上级主管部门验收认可。
    7.承担的农药质量、病虫草抗药性、农药残留量及植物检疫对象监测工作，未出现质量事故，监测误差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对分析检测方法进行改进，并被上级技术部门或同级技术质量监督部门认可或采用。
    8.参加制定1种作物无害化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配套技术，应用后产品的农药残留量，经法定农药残留量测定单位抽查，在国家允许范围以内，并经同行专家鉴定通过。
    (四)从事蚕桑专业工作的农业技术人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县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2.获本专业发明专利(发明人或主要参加者)，产品经有关部门批准生产、使用，并在生产应用中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3.参与制定的蚕桑生产、技术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技术规范、规程，在技术上有所创新，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市级以上同行专家论证通过，并在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
    4.承担规划、实施600亩以上蚕茧生产基地、2万张以上规模制种基地或10万株规模桑苗生产基地，并达到规划设计标准要求，经上级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5.承担生产一代杂交种累计８万张以上，蚕种质量、公斤茧制种量等指标符合国家标准，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或参与蚕桑生产和技术推广工作，年产茧规模达300吨以上。
    6.参与蚕种冷库管理和技术工作，累计冷藏、浸酸等保护处理30万张以上，无责任事故，品质优良，并经上级主管部门认可。
    7.负责组织年经营蚕茧收烘规模在300吨以上，蚕茧质量水平达省内先进。
    8.在乡(镇)以上范围内或1000亩以上生产基地负责桑、蚕病虫害测报防治、新品种、新技术、新蚕药、新蚕具及先进检测方法推广、综合开发等工作，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表彰。
    9.在推动乡镇蚕业产业化过程中，从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使蚕田面积、蚕茧产量有较大增长，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认可或表彰。
    10.参加总结１项以上蚕桑生产先进经验，并组织推广应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认可或表彰。
    第九条  论文、著作要求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论文、著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作为主要编著者出版本专业著作1部(本人撰写2万字以上)；或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或专业文章１篇以上；或作为作者之一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或专业文章２篇以上。
    (二)在市级以上专业期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或专业文章２篇以上。
    (三)在市级以上本专业学术会议上作为第一作者宣读、交流论文或专业文章2篇以上。
    (四)撰写的有关本专业技术培训教材或手册、讲义2万字以上(公开发表或内部发行)。
    (五)在市级以上专业期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或专业文章1篇，以及为解决较难的技术问题而撰写的专项技术分析(论证)报告１篇以上。
    第十条  外语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以上。
    (二)参加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其应用水平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三)因公出国，出国前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并在国外学习或工作1年以上者。
    (四)符合省人事(职称)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计算机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以上。
    (二)参加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核)，其应用能力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三)取得省人事厅组织的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化素质培训考核合格证》。
    (四)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第四章  破格条件

    第十二条  破格申报条件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业绩显著，学术或技术上有较大突破，年度考核至少有1次为优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破格申报。
    (一)取得中专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二)市(厅)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第十三条  破格评审条件
    取得助理农艺师资格后，在符合第三章规定的评审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市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市级以上表彰的学科带头人、先进工作者。
    (二)市(厅)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三)县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2项以上的主要完成人(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四)主持或作为主要参加人承担完成市级以上下达的科研或推广项目，成绩显著者。
    (五)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中，为推动某一产品的产业化经营有突出贡献者(产品开发研制者、工艺设计者、标准制定者)，产品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证书或被评为市级以上优质产品，并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六)在新品种培育或专业技术的发明开发、改造推广及牵头创办、经营农业产业化企业中取得重大突破，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